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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延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有效期的法律意见书 

致：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

宜的专项法律顾问，现就公司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有效期及延长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

国证监会、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9年12月6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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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逐项审议通过全部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2019年12月24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全部相关议案，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020年3月19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020年4月9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相关的全部议案，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 

2020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9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关

于核准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70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鉴于发行人尚未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为保持相关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2021年6月1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自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至公司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有效期（12个月）截止日止，即有效期延长至2021



年9月15日。除上述事项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会的召开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表决

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

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博迈科董事会有权向股东大会提出上述议案，上述

议案属于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待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有效期自原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至公司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有效期（12个月）截

止日止，即有效期延长至2021年9月15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未发

生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变化；前述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延长授权董事会办

理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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